
广东建设报广东建设报

２０21年 9月 8日 星期三02 要闻

惠州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活动开启

聚焦住宅工程质量 推行标准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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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刘洁 、 通讯员
赵丽霞报道 ： 9 月是广东住房城乡建设
系统 “质量月”， 记者从惠州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获悉， 该局日前印发 “质量月”
活动方案， 通过开展住宅工程质量常见
问题专项整治行动， 进行监督执法检查，
推广质量管理经验和学术交流培训等活
动， 全面落实企业质量主体责任， 提升
工程质量水平。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提升住宅工程质量

“质量月” 期间， 惠州住建部门将
深入开展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整
治行动， 聚焦住宅卫生间干湿区、 门窗、

外墙、 阳台渗水， 以及饰面砖空鼓等质
量常见问题， 突出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
要责任， 进一步加强施工、 设计、 监理
和施工图审查等质量控制关键环节管理，
提升惠州市工程质量管理水平、 减少住
宅工程质量投诉、 提高住户质量满意度。

惠州市县区住建部门将开展监督执
法检查， 对建筑项目及商品混凝土生产
企业开展建材原材料和建筑构配件的监
督抽查抽测， 特别加强对钢筋、 建筑用
砂石等材料的监督抽查抽检， 强化源头
治理， 严厉打击工程质量违法违规行为，
确保工程质量。

同时， 加强对预拌混凝土企业的全
方位、 全过程监督检查， 严格使用环节
抽查抽测和监督执法检查， 确保混凝土

施工质量。 利用信息化监管手段， 加强
对各参建单位及检测机构的检测行为 、
检测质量的监管管理， 严厉打击弄虚作
假的违规行为， 进一步净化工程质量检
测市场。

推广质量管理经验
夯实技术创新基础

惠州市、 县区住建部门结合疫情防
控情况， 选择 1 至 2 项质量水平居前的
房屋建筑工程项目， 组织开展工程质量
观摩交流活动， 推行工程质量管理标准
化建设， 推广信息化管理和新技术应用，
提高工程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治理的水平。

住建部门和行业协会还将组织开展

技术交流培训活动， 推广先进技术工艺
和精细化管理经验， 推进智慧建造。 鼓
励支持优秀建筑施工企业开展先进技术
工艺、 材料设备等展示交流活动， 推动
企业参与国家、 省、 市级优质工程奖和
鲁班奖等示范工程创建活动， 提升行业
技术水平。

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人表
示 ， 惠州市县区住建部门要把 “质量
月” 活动打造成为提升工程质量管理水
平、 为群众办实事的平台， 在开展 “质
量月” 活动中， 坚持问题导向， 着力于
解决群众关心、 社会关切的工程质量问
题， 聚焦工程质量领域的热点问题和共
性通病， 力争在治理质量常见问题上取
得实效。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誉建业报道：为
规范建筑市场秩序， 保障工程质量和安
全，日前，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制定
《关于加强工程合同履约管理的通知 （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全
面推进“互联网+”合同履约管理。

杜绝阴阳合同 规范款项发放

《征求意见稿》指出，佛山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建立的市工程合同与造价管理
服务信息平台（以下简称造价平台）为统
筹全市建设工程合同履约管理、归集合同
要素信息、提供合同网签和采购材料设备
服务、调解合同造价纠纷的信息平台。

发承包双方应通过造价平台履行合
同网签手续，订立合同时应当按规定约定
承包范围、造价（含造价文件）、工期（含开
工、竣工日期）、质量标准、价款（过程）结
算及支付方式、变更处理、共同承担风险
内容范围、验收与竣工结算以及合同争议
解决等事项，明确工程量计量、新增和变
更工程价款、现场签证和索赔等结算依据
的程序、方法和时限。

为杜绝阴阳合同 ，《征求意见稿 》指
出，实行招标的工程合同的主要条款应当
与招标文件、 中标的投标文件内容一致，
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
他协议。 对于属于政府投资项目的，合同
不得约定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

为了确保合同规范，《征求意见稿》要
求，实行招标的工程合同价按照中标价格
确定，不实行招标的工程合同价按照发承
包双方协商确认的合同预算文件确定。合
同造价文件 （指中标价或合同预算文件）
是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遗漏。

对于合同金额为 3000 万以上 （含
3000 万） 或合同工期为二年以上 （含二
年）的建设工程，发承包双方应根据《佛山
市建设工程施工过程结算管理办法》在合
同中约定施工过程结算节点，原则上在某
分部（分项）工程通过质量验收后，应及时
开展该分部（分项）工程的过程结算工作。

《征求意见稿》强调，发承包双方在造
价平台网签合同后，应一键提交项目合同
信息。网签的合同是确定合同双方权利关
系、工程结算、处理合同纠纷和项目业绩
的依据。同时，鼓励建设工程项目的勘察、
设计、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的服务合
同通过造价平台进行网签，以加强此类服

务合同的管理。

明晰发包要求 强化合同监管

为优化营商环境，减轻企业负担，《征
求意见稿》明确，推行以工程保函方式替
代现金缴存的保证金。 其中，承包单位自
愿选择履约保函（发包单位对等提供支付
保函）、工程质量保证保函、工人工资支付
保函替代保证金的，在办理施工合同网签
登记时，可根据系统提示录入保函相关信
息。 对于合同网签后出具的保函，应在保
函出具之日起 1 个月内进入造价平台补
录保函信息。

为加强对担保人和被担保人的监管，
建立保函公示管理制度，《征求意见稿》要
求，在造价平台录入的保函信息，经投保

人或合同其中一方确认后，将在“保函公
示”专栏显示，接受社会公众对保函及其
相关方的监督。

为有效落实合同主体责任， 规范履约
行为，《征求意见稿》明确，发包单位作为第
一责任主体， 要严格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
对工程的建设全面负责，按规定完善工程建
设各项手续，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
款。对发包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工程价
款的，承包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的程序停止
施工。承包单位是建设工程项目的具体实施
主体，要严格落实工程承包责任制，确保工
程质量安全，按照合同工期计划组织完成合
同约定的承包内容。承包人未按照合同约定
组织完成相应承包内容的，发包人有权按照
合同约定追究承包人责任。

《征求意见稿》指出，发承包双方要加

强施工过程结算管控。为督导合同工期顺
利推进及其同期工程价款及时支付，承包
单位在收到每期工程款后 30 日内， 应当
将工程款（含人工费）的支付信息和支付
凭证上传到造价平台， 经发包单位确认
后，将在“价款支付”专栏显示，以客观反
映合同工期进度并接受住房和城乡建设
等主管部门的监督。

《征求意见稿 》明确 ，为营造良好的
市场营商环境，全面推进“互联网+”合同
履约监管，改进传统项目信息报送方式，
后续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充
分利用造价平台掌握项目合同要素及履
约信息，对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跟踪本
辖区工程项目合同 （或合同包） 实施过
程， 并不定期对工程合同履约行为进行
检查。

佛山改进传统项目信息报送方式

全面推进“互联网 +”合同履约管理


